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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集中申报管理办法》已于 2008 年 1 月 4 日经海关

总署署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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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集中申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便利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办理申报手续，提高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规范

对进出口货物的申报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简称海关法）的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集中申报是指经海关备案，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以下简称收发

货人）在同一口岸多批次进出口本办法第三条规定范围内货物，可以先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进口货物集中申报清单》（见附件 1）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集中申

报清单》（见附件 2）（以下统称《集中申报清单》）申报货物进出口，再以报关单集中

办理海关手续的特殊通关方式。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可以委托 B 类以上管理类别（含 B 类）的报关企业办理集中申

报有关手续。 

  第三条 经海关备案，下列进出口货物可以适用集中申报通关方式： 
 
  （一）图书、报纸、期刊类出版物等时效性较强的货物； 
 
  （二）危险品或者鲜活、易腐、易失效等不宜长期保存的货物； 
 
  （三）公路口岸进出境的保税货物。 

  第四条 收发货人应当在货物所在地海关办理集中申报备案手续，加工贸易企业应当在

主管地海关办理集中申报备案手续。 

  第五条 收发货人申请办理集中申报备案手续的，应当向海关提交《适用集中申报通关

方式备案表》（以下简称《备案表》，见附件 3），同时提供符合海关要求的担保，担保

有效期最短不得少于 3 个月。 
 
  海关应当对收发货人提交的《备案表》进行审核。经审核符合本办法有关规定的，核

准其备案。 
 
  涉嫌走私或者违规，正在被海关立案调查的收发货人、因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货物被



海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收发货人、适用 C 类或者 D 类管理类别的收发货人进出口本办

法第三条所列货物的，不适用集中申报通关方式。 

  第六条 在备案有效期内，收发货人可以适用集中申报通关方式。备案有效期限按照收

发货人提交的担保有效期核定。 
 
  申请适用集中申报通关方式的货物、担保情况等发生变更时，收发货人应当向原备案

地海关书面申请变更。 
 
  备案有效期届满可以延续。收发货人需要继续适用集中申报方式办理通关手续的，应

当在备案有效期届满 10 日前向原备案地海关书面申请延期。 

  第七条 收发货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适用集中申报通关方式： 
 
  （一）担保情况发生变更，不能继续提供有效担保的； 
 
  （二）涉嫌走私或者违规，正在被海关立案调查的； 
 
  （三）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货物，被海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 
 
  （四）海关分类管理类别被降为 C 类或者 D 类的。 
 
  收发货人可以在备案有效期内主动申请终止适用集中申报通关方式。 

  第八条 收发货人在备案有效期届满前未向原备案地海关申请延期的，《备案表》效力

终止。收发货人需要继续按照集中申报方式办理通关手续的，应当重新申请备案。 

  第九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以集中申报通关方式办理海关手续的收发货人，应当在载运进

口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 14 日内，出口货物在运抵海关监管区后、装货的 24 小

时前填制《集中申报清单》向海关申报。 
 
  收货人在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 14 日后向海关申报进口的，不适用集中申报通关

方式。收货人应当以报关单向海关申报。 

  第十条 海关审核集中申报清单电子数据时，对保税货物核扣加工贸易手册（账册）或

电子账册数据；对一般贸易货物核对集中申报备案数据。 
 
  经审核，海关发现集中申报清单电子数据与集中申报备案数据不一致的，应当予以退

单。收发货人应当以报关单方式向海关申报。 

  第十一条 收发货人应当自海关审结集中申报清单电子数据之日起 3 日内，持《集中申

报清单》及随附单证到货物所在地海关办理交单验放手续。属于许可证件管理的，收发货

人还应当提交相应的许可证件，海关应当在相关证件上批注并留存复印件。 



 
  收发货人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期限办理相关海关手续的，海关删除集中申报清单电子

数据，收发货人应当重新向海关申报。重新申报日期超过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 14 日

的，应当以报关单申报。 

  第十二条 收发货人在清单申报后申请修改或者撤销《集中申报清单》的，比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修改和撤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收发货人应当对一个月内以《集中申报清单》申报的数据进行归并，填制进

出口货物报关单，一般贸易货物在次月 10 日之前、保税货物在次月底之前到海关办理集

中申报手续。 
 
  一般贸易货物集中申报手续不得跨年度办理。 

  第十四条 《集中申报清单》归并为同一份报关单的，各清单中的进出境口岸、经营单

位、境内收发货人、贸易方式（监管方式）、起运国（地区）、装货港、运抵国（地

区）、运输方式栏目以及适用的税率、汇率必须一致。 
 
  各清单中本条前款规定项目不一致的，收发货人应当分别归并为不同的报关单进行申

报。对确实不能归并的，应当填写单独的报关单进行申报。 
 
  各清单归并为同一份报关单时，各清单中载明的商品项在商品编号、商品名称、规格

型号、单位、原产国（地区）、单价和币制均一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数量和总价的合并。 

  第十五条 收发货人对《集中申报清单》申报的货物以报关单方式办理海关手续时，应

当按照海关规定对涉税的货物办理税款缴纳手续。涉及许可证件管理的，应当提交海关批

注过的相应许可证件。 

  第十六条 对适用集中申报通关方式的货物，海关按照接受清单申报之日实施的税率、

汇率计征税费。 

  第十七条 收发货人办结集中申报海关手续后，海关按集中申报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签发

报关单证明联。“进出口日期”以海关接受报关单申报的日期为准。 

  第十八条 海关对集中申报的货物以报关单上的“进出口日期”为准列入海关统计。 

  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其他地区进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的货物

需要按照集中申报方式办理通关手续的，除海关另有规定以外，比照本办法办理。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或者其他违反海关法行

为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